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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客服电话

:021-962999

电话

:021-38576985

传真

:021-50105124

联系人

:

周睿

网址

:www.shrcb.com

(22)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杭州市凤起路

432

号

法定代表人

:

马时雍

联系人

:

严峻

电话

:0571-85108195

传真

:0571-85106576

客服电话

:

浙江省内

0571-96523

、全国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8508

网址

:www.hzbank.com.cn

(23)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

23

号投资广场

18-19

楼

办公地址

:

上海市东方路

1928

号东海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

朱科敏

客服电话

:95531

免费服务热线

:95531

联系人

:

汪汇

电话

:021-20333333

传真

:021-50498825

网址

:www.longone.com.cn

(24)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西藏中路

336

号

法定代表人

:

龚德雄

客服电话

:021-962518,4008918918

联系人

:

张瑾

电话

:021-53519888

传真

:021-63608830

网址

:www.962518.com

(25)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28

层

A01

、

B01(b)

单元

办公地址

:

上海市肇嘉浜路

750

号

法定代表人

:

洪家新

联系人

:

陈敏

网站

:www.cfsc.com.cn

客户服务电话

:021-32109999;029-68918888;4001099918

(26)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

上海市南京西路

758

号

23

楼

法定代表人

:

郭林

客服电话

:021-63340678

联系人

:

陈敏

电话

:021-32229888

传真

:021-62878783

网址

:www.ajzq.com

(27)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1

号黄龙世纪广场

A

座

6-7

楼

法定代表人

:

吴承根

联系人

:

谢项辉

电话

:0571-87901053

客服电话

:967777

网址

:www.stocke.com.cn

(28)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

410

号

法定代表人

:

乔瑞

联系人

:

刘雨喻

联系电话

:010-63229482

传真

:010-66506163

客服电话

:96198

网址

:www.bjrcb.com

(

九

)

募集期限与发售募集期

本基金的募集期限自本基金发售之日起最长不超过

3

个月。

本基金的发售募集期

(

或称募集期、首次募集期、首次发行期等

)

为

2014

年

4

月

1

日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

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基金募集的实际情况依照相关程序延长或缩短发售募集期。基金发售募集期若经延长

,

最长不得超过前述募集期限。

部分销售机构在本基金发售募集期内对于机构或个人的发售日以及每日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可能不同

,

具体

安排详见各销售机构公告或通知。

如遇突发事件及其他特殊情况

,

以上基金募集期的安排可以适当调整。

(

十

)

基金合同生效

本基金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

3

个月内

,

在基金募集份额总额不少于

2

亿份

,

基金募集金额不少于

2

亿元人民

币且基金认购户数不少于

200

户的条件下

,

基金管理人依据法律法规及招募说明书可以决定停止基金发售

,

并在

10

日内聘请法定验资机构验资

,

自收到验资报告之日起

10

日内

,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基金募集达到基金备案条件的

,

自基金管理人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取得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之日起

,

《基金合同》生效。基金管理人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确认文件的次日对《基金合同》生效事宜予以公告。基金管理人

应将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金存入专门账户

,

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

,

任何人不得动用。

《基金合同》生效时

,

认购款项在募集期内产生的利息将折合成基金份额归投资者所有。

基金募集期限届满

,

不能满足基金备案的条件的

,

则基金募集失败。基金管理人应当

:

1

、以其固有财产承担因募集行为而产生的债务和费用

;

2

、在基金募集期限届满后

30

日内返还投资者已缴纳的认购款项

,

并加计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

3

、如基金募集失败

,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销售机构不得请求报酬。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销售机构

为基金募集支付之一切费用应由各方各自承担。

二、发售方式及相关规定

(

一

)

本公司的直销网点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同时面向个人和机构投资者销售本

基金。

(

二

)

认购受理

:

在基金份额发售期间

,

销售网点按规定的时间受理投资者的认购申请。

(

三

)

认购方式

:

本基金采用金额认购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柜面委托、网上委托等方式进行认购。

(

四

)

资金缴纳

:

投资者须在募集期内将足额资金存入销售网点指定的账户后

,

方可进行基金认购。认购申请一

经受理

,

不可撤销。

(

五

)

认购限额

:

投资者单笔最低认购金额为

1,000

元

,

可多次认购

,

累计认购份额或金额不设上限。

(

六

)

份额确认

:

对于

T

日交易时间内受理的认购申请

,

注册登记机构将在

T+1

日就申请的有效性进行确认。但对

申请有效性的确认仅代表确实接受了投资者的认购申请

,

认购申请的成功确认应以注册登记机构在本基金募集

结束后的登记确认结果为准。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合同生效后到各销售网点或以其规定的其他合法方式查询最终

确认情况。投资者本人应主动查询认购申请的确认结果。

三、认购费用及认购份额

(

一

)

基金收费模式的分类与基金份额的分类

本基金目前开通前端收费模式

,

将来根据市场发展状况和法律法规、监管机构的规定

,

可能增加新的收费模

式。增加新的收费模式

,

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监管机构的规定

,

履行适当的程序

,

并及时公告。新的收费模式的具体

业务规则

,

请见有关公告、通知。

(

二

)

认购费率

投资者在认购基金份额时需交纳认购费

,

费率按认购金额递减。募集期投资人可以多次认购本基金

,

认购费

率按每笔认购申请单独计算。具体如下

:

认购金额（

Ｍ

） 认购费率

Ｍ＜５０

万

１．２０％

５０

万

≤Ｍ＜２００

万

０．８０％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４０％

Ｍ ≥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基金认购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

,

主要用于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募集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

(

三

)

基金认购费用和认购份额的计算

当投资者选择认购基金份额时

,

认购份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

认购总金额

=

申请总金额

净认购金额

=

申请总金额

/(1+

认购费率

)

认购费用

=

认购总金额

-

净认购金额

认购份额

=(

净认购金额

+

认购利息

)/

基金份额初始面值

例

:

某投资人投资

100,000

元认购本基金

,

认购费率为

1.20%,

假定募集期产生的利息为

50.00

元

,

则可认购基金份

额为

:

认购总金额

=100,000

元

认购净金额

=100,000/(1+1.20%)=98,814.23

元

认购费用

=100,000-98,814.23=1,185.77

元

认购份额

= (98,814.23+50)/1.00=98,864.23

份

即

:

该投资人投资

100,000

元认购本基金

,

可得到

98,864.23

份基金份额。

2.

基金份额、余额的处理

认购份额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方法

,

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

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享有或承担

,

产

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

四

)

募集期间认购资金利息的处理方式

本基金的有效认购款项在基金募集期间形成的利息折算成基金份额计入基金投资者的账户

,

具体份额以注

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四、直销网点的开户与认购流程

(

一

)

注意事项

1.

投资者应按《大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规定的程序办理相关事项。

2.

投资者可以使用转账、电汇等主动付款方式进行认购缴款。

3.

首次在直销网点开立基金账户及交易账户的基金投资者应指定一个银行账户作为其资金交收账户

,

以便

进行赎回、分红及无效认

(

申

)

购的资金退款等资金结算。资金交收账户的账户名称必须与投资者的名称一致。已

开立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账户的投资者无需再次开立

,

但办理业务时需提供基金账户号和身份证件。

4.

业务办理时间

:

基金份额发售日的

9:00-17:00(

周六、周日照常受理本基金认购业务

)

。

5.

请有意在直销网点认购基金的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尽早向直销网点索取开户和认购申请表及相关资料

,

投

资者也可从本公司的网站

(www.dcfund.com.cn)

上下载有关表格

,

但必须在办理业务时保证提交的材料与下载文件

中所要求的格式一致。有意在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认购基金的个人投资者请依照网上交易规则自助完成交易

,

不

详之处请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5558)

。

6.

直销网点与代理销售网点的申请表不同

,

投资者请勿混用。

(

二

)

开户及认购程序

1.

开户

(1)

投资者可以到直销网点办理开户手续。开户资料的填写必须真实、准确

,

否则由此引起的客户资料寄送等

错误的责任

,

由投资者自己承担。

(2)

选择在直销网点认购的投资者应同时申请开立基金账户和交易账户。交易账户卡由直销网点交给投资者

,

以便其进行认购。

(3)

个人投资者

:

填写《开放式基金账户类业务申请表》

,

同时提交下列材料

:

1)

最新办理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

2)

预留印鉴

(

签名或私章

);

3)

预留的同名收款账户的银行存折或银行借记卡原件及复印件

;

4)

委托他人代办开户

,

则需要提供

:

①

代办人最新办理的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

②

授权委托书

(

授受双方亲临投资理财中心签立或经过公证

);

③

注册登记机构要求的其他相关资料。

(4)

机构投资者

:

填写《开放式基金账户类业务申请表》

,

加盖单位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私章

,

由代理人签名并提供以下材料

:

1)

现今有效并有最新年检记录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书等法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正、副本原件

(

或经发证机关盖章确认与原件相一致的复印件

)

及复印件

;

2)

现今有效并有最新年检记录的国税、地税税务登记证原件及复印件

;

3)

现今有效并有最新年检记录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及复印件

;

4)

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件

(

境内法人提供

);

5)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等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

境内法人提供

);

6)QFII

资格证书

(QFII

提供

);

7)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境内法人提供

);

8)

境外法人董事会、董事或主要股东授权委托书、能够证明授权人有权授权的文件

,

以及授权人的有效身份

证明文件复印件

(QFII

提供

);

9)

经办人身份证等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

10)

预留的同名收款账户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或《开立银行账户申请表》原件及复印件或指定银行出具的开

户证明文件

(

如保险或理财产品开立的基金账户户名与托管银行开立的银行账户户名不一致

,

需由托管行出具托

管账户证明书

,

证明该银行账户为该产品的托管专用账户

);

11)

理财产品应提供相关监管机构对该理财产品的设立批复、备案证明或产品的成立公告

;

12)

依法成立的理财产品申请开立基金账户

,

应提供证明开户办理机构具有代表理财产品申请开立基金账户

的资格的法定证明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托管协议、资产管理协议、理财产品说明书等

)

之首、末页及相关条款复印

件

;

13)

资产委托人如依据相关协议内容授权资产保管人

(

托管银行

)

和资产受托人

(

资产管理人

)

分别办理账户类

业务和交易类业务还需出具授权委托书原件

;

14)

注册登记机构要求提供的其他相关资料

;

15)

在填写完整的本申请表左下方空白处加盖公章

;

16)

上述资料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

(5)

选择在本公司网上直销交易系统认购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无需提供任何纸质材料

,

但需保证所填写的电子

文档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

(6)

开户申请得到受理的投资者

,

可在自申请日

(T

日

)

起第

2

个工作日到直销网点进行确认查询。

2.

缴款

(1)

投资者申请认购本基金

,

应事先将足额认购资金以银行认可的付款方式

,

划入本公司投资理财中心在银行

开立的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资金收款专用账户。

(2)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资金收款专用账户。

户 名 开户行 账 号 开户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理

财中心

农行北京万寿路支行营业部

２１０１０１０４０００５７７１

北京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３６５１０１８８００００２９１５７

上海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

兴业银行上海人民广场支行

２１６２９０１００１００００７２９８

上海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理

财中心

农行上海分行卢湾支行

０３４９２３０００４０００３０４３

上海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２１６０８９２２６１１０００１

上海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深圳红荔支行

４４３０６６０４１０１８００２２４７５１８

深圳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营业部

４４２０１５０７３０００５２５０６３４９

深圳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深圳蛇口支行

８１１２８９００６８１０００１

深圳

(3)

投资者在办理汇款时必须注意以下事项

:

1)

投资者应在“汇款人”栏中填写其在直销网点开立基金账户时登记的姓名或单位名称。

2)

投资者应在“汇款备注栏”或“用途栏”中准确填写其在直销网点的交易账号

,

因未填写或填写错误导致的

认购失败或资金划转错误由投资者承担。

3.

认购汇款已经到账并完成开户的投资者

,

可以办理认购手续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

(1)

已填好的《开放式基金交易类业务申请表》

,

并加盖预留印鉴

;

(2)

投资者或代理人身份证明文件原件

;

(3)

加盖银行受理章的汇款或存款凭证。

4.

汇款未到账的投资者只能在其资金划到直销网点资金专户后

,

才能进行认购。

五、代销网点的开户与认购流程

(

一

)

在中国银行办理开户与认购的流程

1.

中国银行受理个人投资者的开户与认

(

申

)

购程序

(1)

业务办理时间 基金份额发售日的

9:00

—

17:00,

周六、周日照常营业

(

注

:

部分网点周六、周日对个人投资

者照常营业

)

。

(2)

开户程序及所需材料

个人投资者申请开立基金账户时应提交提供以下资料

:

1)

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

(

身份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军官证、士兵证、警官证、文职证等

)

。除上述明确

列举的有效身份证以外

,

投资者提交其他证件的

,

由注册登记机构根据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最后认定其是否

有效

;

2)

填妥的《中国银行开放式基金业务申请表

(

个人

)

》

;

3)

中国银行长城借记卡

;

4)

与中国银行签订的《中国银行开放式基金交易协议书》

(

一式两份

)

(3)

提出认购申请个人投资者在开立中国银行交易账户后

,

可提出基金认购申请。提出认购申请时

,

应提供

以下材料

:

1)

中国银行长城借记卡

(

预先存入足够的认购资金

);

2)

填妥的《认购申请表》

;

3)

中国银行基金交易卡。

(4)

中国银行在接收到投资者的认购申请后

,

将自动向注册登记机构提交 投资者开立开放式基金账户的申请

和认购申请。经注册登记机构和基金管理人确认后

,

投资者可在

T+2

日

(

工作日

)

在中国银行销售网点打印基金账

户开立确认书和认购业务确认书。但此次确认是对认购申请的确认

,

认购的最终结果要待本基金募集成功后才能

确认。

2.

中国银行受理机构投资者的开户与认购申请程序

(1)

业务办理时间 基金份额发售日的

9:00-17:00(

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受理

)

。

(2)

开立中国银行的交易账户 机构投资者申请开立基金账户时应提供以下材料

:

1)

组织机构代码证、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书原件正本及上述文件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

2)

投资者填写

,

并加盖机构公章、法定代表人签章和资金账户一致的预留印鉴的开户申请表

;

3)

授权委托书

(

加盖法定代表人签章和机构公章

);

4)

预留印鉴

(

与资金账户预留印鉴一致

);

5)

经办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其复印件

;

6)

交易协议书

(

一式两份

,

加盖法定代表人签章和单位公章

)

。

(3)

提出认购申请 机构投资者在开立中国银行交易账户后

,

可提出基金认购申请。提出认购申请时应提供加

盖印鉴的认购申请表。

中国银行在接收到投资者的认购申请后

,

将自动向注册登记机构提交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的申请和认购申

请

,

经注册登记机构确认后

,

投资者可在

T+2

日

(

工作日

)

在中国银行销售网点打印基金账户开户确认书和认购业务

确认书。但此次确认是对认购申请的确认

,

认购的最终结果要待本基金发行成功后才能够确认。

(

二

)

在其他代销银行办理开户与认购的流程

以下程序原则上适用于代销本基金的其他商业银行

,

此程序原则仅供投资者参考

,

具体程序以各代销银行的

规定和说明为准。

1.

业务办理时间

各代销银行营业日的受理时间

,

以代销银行的具体规定为准。

2.

个人投资者开户与认购的程序

(1)

开立银行交易账户

个人投资者申请开立银行的交易账户时应提交下列资料

:

1)

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

(

身份证、户口本、军人证等

);

2)

代销银行借记卡

;

3)

填妥的开户申请表

;

4)

代销银行要求的其他资料。

(2)

提出认购申请

:

个人投资者在开立银行交易账户后

,

可提出基金认购申请

,

应提供以下资料

:

1)

代销银行借记卡

;

2)

填妥的认购申请表

;

3)

基金交易卡

;

4)

代销银行要求的其他资料。

(3)

注意事项

:

1)

没有银行借记卡的投资者可当场办理

,

但建议有意认购的投资者提前办理

;

2)

个人投资者在代销银行开户和认购的详细程序如与上述规定有所不同

,

或若代销银行有其他方面的要求

,

以各代销银行的规定和说明为准。

3.

机构投资者开户与认购的程序

(1)

开立银行交易账户

机构投资者必须由指定的经办人亲自到网点办理银行交易账户的开户手续

,

并提交以下资料

:

1)

加盖单位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及副本原件

;

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提供民政部门或主

管部门颁发的注册登记证书原件及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

2)

基金业务授权委托书

;

3)

业务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

4)

机构活期存款账户的印鉴卡

;

5)

填妥的开户申请表并加盖单位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名章。

(2)

提出认购申请

:

机构投资者在开立银行交易账户后

,

可提出基金认购申请

,

应提供以下资料

:

1)

业务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

2)

加盖预留印鉴的认购申请表。

(3)

注意事项

:

1)

同一机构投资者只能在代销银行开立一个基金交易账户

,

并只能指定一个人民币活期结算账户作为与之

关联的资金账户

;

2)

机构投资者在代销银行开户和认购的详细程序如与上述规定有所不同

,

或若代销银行有其他方面的要求

,

以各代销银行的规定和说明为准。

(

三

)

在代销证券公司办理开户与认购的流程

以下开户和认购程序原则上适用于代销本基金的证券公司。此程序仅供投资人参考

,

具体程序以各证券公司

的规定和说明为准。

1.

业务办理时间

基金发售日的

9:30-11:30

和

13:00-15:00

。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办理业务。

2.

个人投资者开户与认购的程序

(1)

事先在证券公司营业部开立资金账户

,

并存入足额认购资金。

(2)

如果没有开立资金账户

,

需携带如下材料到营业部办理资金账户开户

,

同时办理基金账户开户

:

1)

填妥的《资金账户开户申请表》

;

2)

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

3)

营业部指定银行的存折

(

储蓄卡

)

。

(3)

如果已有资金账户

,

到营业网点提交以下材料办理开户手续

:

1)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

2)

本人资金账户卡

;

3)

填妥的《开放式基金基金账户开户申请表》。

(4)

开户同时可办理认购手续

,

需填妥并提交基金认购申请表。

3.

机构投资者开户和认购的程序

(1)

事先在证券公司营业部开立资金账户

,

并存入足额认购资金。

(2)

如果没有开立资金账户

,

需携带如下材料到营业部办理资金账户开户

,

同时办理基金账户开户

:

1)

机构证件原件和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

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和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或民政部门或主管部门颁发

的注册登记证书原件和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

2)

经办人证件原件和复印件

;

3)

填妥的《开放式基金基金账户开户申请表》

;

4)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及其复印件

,

法定代表人签发的授权委托书

(

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

5)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

加盖公章

)

。

(3)

如果已有资金账户

,

到网点提交以下材料办理基金账户开户手续

:

1)

填妥的开户申请表

;

2)

有效法人营业执照

(

副本

)

或其他主管部门颁发的注册登记证书

,

上述文件需同时提供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3)

机构经办人身份证件及复印件

;

4)

开户授权委托书

(

加盖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

);

5)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

(

加盖公章

);

6)

证券公司资金账户卡。

(4)

开户同时可办理认购手续

,

需填妥并提交基金认购申请表。

4.

注意事项

(1)

个人投资者需本人到代销机构指定的代销网点办理开户和认购手续

,

机构投资者

需由授权的业务经办人本人到代销机构指定的代销网点办理开户和认购手续。

(2)

若有其他方面的要求

,

以各证券公司的说明为准。

六、清算与交割

(

一

)

本基金募集期间

,

投资者的认购资金将归集在本公司于商业银行开立的清算总账户中。在基金募集结束

前

,

任何人不得动用。投资者的认购资金在基金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将折算成基金份额

,

归投资者所有

,

具体份额

以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

二

)

本基金权益登记由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募集结束后完成。

七、退款事项

(

一

)

基金募集结束后

,

以下情况将被视为无效认购

:

1.

投资者划来资金

,

但逾期未办理开户手续或开户不成功

;

2.

已开户投资者划来资金

,

但逾期未办理认购手续

;

3.

投资者划来的认购资金小于其认购申请金额

;

4.

投资者认购资金到账晚于本公司规定的最迟到账时间

;

5.

本公司确认的其他无效资金。

(

二

)

投资者的无效认购资金

,

将于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划往投资者指定的银行账户

,

该退回款

项产生的利息等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三

)

募集失败的处理

基金募集期限届满

,

不能满足基金备案的条件的

,

则基金募集失败。基金管理人应当

:

1.

以其固有财产承担因募集行为而产生的债务和费用

;

2.

在基金募集期限届满后

30

日内返还投资者已缴纳的认购款项

,

并加计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

3

、如基金募集失败

,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销售机构不得请求报酬。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销售机构

为基金募集支付之一切费用应由各方各自承担。

八、基金的验资与备案

本基金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

3

个月内

,

在基金募集份额总额不少于

2

亿份

,

基金募集金额不少于

2

亿元人民

币且基金认购户数不少于

200

户的条件下

,

基金管理人依据法律法规及招募说明书可以决定停止基金发售

,

并在

10

日内聘请法定验资机构验资

,

自收到验资报告之日起

10

日内

,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基金募集达到基金备案条件的

,

自基金管理人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取得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之日起

,

《基金合同》生效。基金管理人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确认文件的次日对《基金合同》生效事宜予以公告。

九、发售费用

本次基金发售中所发生的与基金有关的法定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和律师费等发行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

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若基金募集失败

,

基金管理人应以其固有财产承担因募集行为而产生的债务和费用。

十、本次发行有关当事人和中介机构

(

一

)

基金有关当事人及销售机构

1.

基金管理人

名称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32

层

法定代表人

:

张树忠

电话

:0755-83183388

传真

:0755-83199588

联系人

:

肖冰

2.

基金托管人

名称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

号

法定代表人

:

田国立

客服电话

:95566

联系人

:

唐州徽

电话

:010-)66594855

传真

:010-66594942

网址

:www.boc.cn

3.

直销机构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投资理财中心、深圳投资理财中心和上海投资理财中心等。

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本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有关办理本基金开户、认购等业务的

规则请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dcfund.com.cn)

查询。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

:400-888-5558(

免固话长途费

)

(1)

大成基金深圳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32

层

联系人

:

瞿宗怡

电话

:0755-83195236

传真

:0755-83195229/39

(2)

大成基金北京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28

号中海国际中心

1601

室

联系人

:

戴晓燕

电话

:010-85252345/85252346

传真

:010-85252272/85252273

(3)

大成基金上海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161

号

101

室

联系人

:

徐舲

电话

:021-62185377/62185277/63513925/62173331

传真

:021-63513928/62185233

(4)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地址

:

湖北省武汉市新华路

218

号浦发银行大厦

15

楼

联系人

:

肖利霞

联系电话

:027-85552889

传真

:027-85552860

4.

代销机构

(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

号

法定代表人

:

田国立

客服电话

:95566

联系人

:

王娟

电话

:010-66594909

传真

:010-66594942

网址

:www.boc.cn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69

号

法定代表人

:

蒋超良

客服电话

:95599

电话

:010-85109219

传真

:010-85109219

网址

:www.abchina.com

(3)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深圳市深南路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

:

王东明

客服电话

:010-84588888

联系人

:

陈忠

电话

:010-84588888

传真

:010-84865560

网址

:www.cs.ecitic.com

(4)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29

号澳柯玛大厦

15

层

(1507-1510

室

)

办公地址

:

青岛市东海西路

28

号

法定代表人

:

张智河

客服电话

:0532-96577

联系人

:

吴忠超

电话

:0532-85022326

传真

:0532-85022605

网址

:www.zxwt.com.cn

(5)

中信证券

(

浙江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588

号恒鑫大厦主楼

19

、

20

层

法定代表人

:

沈强

客服电话

:95548

联系人

:

王霈霈

电话

:0571-87112507

传真

:0571-85783771

网址

:www.bigsun.com.cn

(6)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法定代表人

:

陈有安

客服电话

:4008-888-888

联系人

:

田薇

联系电话

:010-66568430

传真

:010-66568990

网址

:www.chinastock.com.cn

(7)

中信建投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法定代表人

:

王常青

客服电话

:4008888108

联系人

:

权唐

电话

:010-85130577

传真

:010-65182261

网址

:www.csc108.com

(8)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淮海中路

98

号

法定代表人

:

王开国

客服电话

:95553

、

400-888-8001

联系人

:

金芸、李笑鸣

电话

:021-23219000

传真

:021-63602722

网址

:www.htsec.com

(9)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法定代表人

:

徐浩明

客服电话

:400-888-8788

、

95525

联系人

:

刘晨、李芳芳

电话

:021-22169081

传真

:021-22169134

网址

:www.ebscn.com

(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

法定代表人

:

傅育宁

客服电话

:95555

联系人

:

邓炯鹏

电话

:0755-83077278

传真

:0755-83195049

网址

:www.cmbchina.com

(1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

号

法定代表人

:

万建华

客服电话

:95521

联系人

:

芮敏祺

电话

:021-38676666

传真

:021-38670161

网址

:www.gtja.com

(12)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8

号特区报业大厦

14

、

16

、

17

层

法定代表人

:

黄耀华

客户服务热线

:0755-33680000

、

400-6666-888

联系人

:

高峰

电话

:0755-83516094

传真

:0755-83516199

网址

:www.cgws.com

(13)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20518

号

法定代表人

:

李玮

客户服务电话

:95538

联系人

:

吴阳

电话

:0531-81283938

传真

:0531-81283900

网址

:www.qlzq.com.cn

(14)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42

号写字楼

101

室

法定代表人

:

杜庆平

联系人

:

王兆权

电话

:022-28451861

传真

:022-28451892

客服电话

:4006515988

网址

:www.bhzq.com

(15)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3

号国华投资大厦

9

层

10

层

法定代表人

:

常喆

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8118

联系人

:

黄静

电话

:010-84183333

传真

:010-84183311-3389

网址

:www.guodu.com

(16)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武汉市新华路特

8

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

胡运钊

客户服务热线

:95579

、

4008-888-999

联系人

:

李良

电话

:027-65799999

传真

:027-85481900

网址

:www.95579.com

(17)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1619

号国际金融大厦

A

座

41

楼

办公地址

: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1619

号国际金融大厦

A

座

41

楼

法人代表

:

杜航

客户服务热线

:4008866567

联系人

:

戴蕾

电话

:0791-86768681

传真

:0791-86770178

网址

:www.avicsec.com

(18)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

湖南长沙芙蓉中路二段

80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26

层

法人代表

:

周晖

客户服务热线

:0731-84403319

联系人

:

胡智

电话

:0731-84779521

传真

:0731-84403439

网址

:www.cfzq.com

(19)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2

号高科大厦四楼

法定代表人

:

余磊

联系人

:

翟璟

@

联系电话

:(027)87618882/(028) 86711410

传真

:(027)87618863

公司网站

:www.tfzq.com

(20)

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大道

256

号

办公地址

:

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大道

256

号

客服电话

:0379-96699

法定代表人

:

王建甫

联系人

:

胡艳丽

电话

:0379-65921977

传真

:0379-65921851

网址

:www.bankofluoyang.com.cn

(21)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981

号

法定代表人

:

胡平西

客服电话

:021-962999

电话

:021-38576985

传真

:021-50105124

联系人

:

周睿

网址

:www.shrcb.com

(22)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杭州市凤起路

432

号

法定代表人

:

马时雍

联系人

:

严峻

电话

:0571-85108195

传真

:0571-85106576

客服电话

:

浙江省内

0571-96523

、全国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8508

网址

:www.hzbank.com.cn

(23)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

23

号投资广场

18-19

楼

办公地址

:

上海市东方路

1928

号东海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

朱科敏

客服电话

:95531

免费服务热线

:95531

联系人

:

汪汇

电话

:021-20333333

传真

:021-50498825

网址

:www.longone.com.cn

(24)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西藏中路

336

号

法定代表人

:

龚德雄

客服电话

:021-962518,4008918918

联系人

:

张瑾

电话

:021-53519888

传真

:021-63608830

网址

:www.962518.com

(25)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28

层

A01

、

B01(b)

单元

办公地址

:

上海市肇嘉浜路

750

号

法定代表人

:

洪家新

联系人

:

陈敏

网站

:www.cfsc.com.cn

客户服务电话

:021-32109999;029-68918888;4001099918

(26)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

上海市南京西路

758

号

23

楼

法定代表人

:

郭林

客服电话

:021-63340678

联系人

:

陈敏

电话

:021-32229888

传真

:021-62878783

网址

:www.ajzq.com

(27)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1

号黄龙世纪广场

A

座

6-7

楼

法定代表人

:

吴承根

联系人

:

谢项辉

电话

:0571-87901053

客服电话

:967777

网址

:www.stocke.com.cn

(29)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

410

号

法定代表人

:

乔瑞

联系人

:

刘雨喻

联系电话

:010-63229482

传真

:010-66506163

客服电话

:96198

网址

:www.bjrcb.com

(

二

)

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32

层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32

层

法定代表人

:

张树忠

电话

:0755-83183388

传真

:0755-83195239

联系人

:

范瑛

(

三

)

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7

号财富中心写字楼

A

座

40

层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7

号财富中心写字楼

A

座

40

层

负责人

:

王玲

电话

:0755-22163333

传真

:0755-22163390

经办律师

:

靳庆军、冯艾

联系人

:

冯艾

(

四

)

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

: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住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星展银行大厦

6

楼

办公地址

:

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

202

号企业天地

2

号楼普华永道中心

11

楼

法定代表人

:

杨绍信

经办注册会计师

:

薛竞、叶尔甸

电话

:021-23238888

传真

:021-23238800

联系人

:

刘莉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3月28日

(上接B3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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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金托管人应积极配合基金管理人的核查行为

,

包括但不限于

:

提交相关资料以供基金管理人核

查托管财产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

在规定时间内答复基金管理人并改正。

四、基金财产保管

(

一

)

基金财产保管的原则

1

、基金财产应独立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固有财产。

2

、基金托管人应安全保管基金财产

,

未经基金管理人的合法合规指令或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本

协议另有规定

,

不得自行运用、处分、分配基金的任何财产。

3

、基金托管人按照规定开设基金财产的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

4

、基金托管人对所托管的不同基金财产分别设置账户

,

确保基金财产的完整与独立。

5

、除依据《基金法》、《运作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外

,

基金托管人不得委托第三

人托管基金财产。

(

二

)

基金合同生效前募集资金的验资和入账

1

、基金募集期满或基金管理人宣布停止募集时

,

募集的基金份额总额、基金募集金额、基金份额持有

人人数符合《基金法》、《运作办法》等有关规定的

,

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定期限内聘请具有从事相关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基金进行验资

,

并出具验资报告

,

出具的验资报告应由参加验资的

2

名以上

(

含

2

名

)

中

国注册会计师签字方为有效。

2

、基金管理人应将属于本基金财产的全部资金划入在基金托管人处为本基金开立的基金银行账户

中

,

并确保划入的资金与验资确认金额相一致。

(

三

)

基金的银行账户的开设和管理

1

、基金托管人应负责本基金的银行账户的开设和管理。

2

、基金托管人以本基金的名义开设本基金的银行账户。 本基金的银行预留印鉴由基金托管人保管

和使用。 本基金的一切货币收支活动

,

包括但不限于投资、支付赎回金额、支付基金收益、收取申购款

,

均

需通过本基金的银行账户进行。

3

、本基金银行账户的开立和使用

,

限于满足开展本基金业务的需要。 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人不得

假借本基金的名义开立其他任何银行账户

;

亦不得使用本基金的银行账户进行本基金业务以外的活动。

4

、基金银行账户的管理应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

四

)

基金进行定期存款投资的账户开设和管理

基金管理人以基金名义在基金托管人认可的存款银行的指定营业网点开立存款账户

,

基金托管人负

责该账户银行预留印鉴的保管和使用。 在上述账户开立和账户相关信息变更过程中

,

基金管理人应提前

向基金托管人提供开户或账户变更所需的相关资料。

(

五

)

基金证券账户、结算备付金账户及其他投资账户的开设和管理

1

、基金托管人应当代表本基金

,

以基金托管人和本基金联名的方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开设证券账户。

2

、本基金证券账户的开立和使用

,

限于满足开展本基金业务的需要。 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人不得

出借或转让本基金的证券账户

,

亦不得使用本基金的证券账户进行本基金业务以外的活动。

3

、基金托管人以自身法人名义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立结算备付金账户

,

用于办理基

金托管人所托管的包括本基金在内的全部基金在证券交易所进行证券投资所涉及的资金结算业务。 结

算备付金的收取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执行。

4

、在本托管协议生效日之后

,

本基金被允许从事其他投资品种的投资业务的

,

涉及相关账户的开设、

使用的

,

若无相关规定

,

则基金托管人应当比照并遵守上述关于账户开设、使用的规定。

(

六

)

债券托管专户的开设和管理

基金合同生效后

,

基金管理人负责以基金的名义申请并取得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交易资

格

,

并代表基金进行交易

;

基金托管人负责以基金的名义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设银行间

债券市场债券托管账户

,

并代表基金进行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和资金的清算。 在上述手续办理完毕之后

,

由基金托管人负责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备。

(

七

)

基金财产投资的有关有价凭证的保管

基金财产投资的实物证券、银行定期存款存单等有价凭证由基金托管人负责妥善保管。 基金托管人

对其以外机构实际有效控制的有价凭证不承担责任。

(

八

)

与基金财产有关的重大合同及有关凭证的保管

基金托管人按照法律法规保管由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签署的与基金有关的重大合同及有关凭证。

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签署有关重大合同后应在收到合同正本后

30

日内将一份正本的原件提交给基金托

管人。 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

,

基金管理人在代表基金签署与基金有关的重大合同时应保证基金一方持有

两份以上的正本

,

以便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至少各持有一份正本的原件。 重大合同由基金管理人与

基金托管人按规定各自保管至少

15

年。

五

、

基金资产净值计算和会计核算

(

一

)

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和复核

1

、基金资产净值是指基金资产总值减去负债后的价值。 基金份额净值是指计算日基金资产净值除

以计算日该基金份额总数后的价值。

2

、基金管理人应每开放日对基金财产估值。 估值原则应符合《基金合同》、《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

业务指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 用于基金信息披露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由基金管理人

负责计算

,

基金托管人复核。 基金管理人应于每个开放日结束后计算得出当日的该基金份额净值

,

并以

双方约定的方式发送给基金托管人。基金托管人应对净值计算结果进行复核

,

并以双方约定的方式将复

核结果传送给基金管理人

,

由基金管理人对外公布。月末、年中和年末估值复核与基金会计账目的核对同

时进行。

3

、当相关法律法规或《基金合同》规定的估值方法不能客观反映基金财产公允价值时

,

基金管理人可

根据具体情况

,

并与基金托管人商定后

,

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价格估值。

4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估值违反《基金合同》订明的估值方法、程序以及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或者未能充分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时

,

双方应及时进行协商和纠正。

5

、当基金资产的估值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小数点后

3

位以内

(

含第

3

位

)

发生差错时

,

视为基金份额净值

估值错误。 当基金份额净值出现错误时

,

基金管理人应当立即予以纠正

,

并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损失进一

步扩大

;

当计价错误达到基金份额净值的

0.25%

时

,

基金管理人应当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当计价错误达到

基金份额净值的

0.5%

时

,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的同时并及时进行公告。 如法律法规或监

管机关对前述内容另有规定的

,

按其规定处理。

6

、由于基金管理人对外公布的任何基金净值数据错误

,

导致该基金财产或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实际损

失

,

基金管理人应对此承担责任。 若基金托管人计算的净值数据正确

,

则基金托管人对该损失不承担责

任

;

若基金托管人计算的净值数据也不正确

,

则基金托管人也应承担部分未正确履行复核义务的责任。 如

果上述错误造成了基金财产或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不当得利

,

且基金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已各自承担了赔

偿责任

,

则基金管理人应负责向不当得利之主体主张返还不当得利。 如果返还金额不足以弥补基金管理

人和基金托管人已承担的赔偿金额

,

则双方按照各自赔偿金额的比例对返还金额进行分配。

7

、 由于证券交易所及其登记结算公司发送的数据错误

,

或由于其他不可抗力原因

,

基金管理人和基

金托管人虽然已经采取必要、适当、合理的措施进行检查

,

但是未能发现该错误的

,

由此造成的基金资产

估值错误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以免除赔偿责任。 但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应当积极采取必要

的措施消除由此造成的影响。

8

、如果基金托管人的复核结果与基金管理人的计算结果存在差异

,

且双方经协商未能达成一致

,

基

金管理人可以按照其对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结果对外予以公布

,

基金托管人可以将相关情况报中国证监

会备案。

(

二

)

基金会计核算

1

、基金账册的建立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在《基金合同》生效后

,

应按照双方约定的同一记账方法和会计处理原则

,

分别独立地设置、登记和保管基金的全套账册

,

对双方各自的账册定期进行核对

,

互相监督

,

以保证基金财

产的安全。 若双方对会计处理方法存在分歧

,

应以基金管理人的处理方法为准。

2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核对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应定期就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进行核对。 如发现存在不符

,

双方应及时查

明原因并纠正。

3

、基金财务报表和定期报告的编制和复核

基金财务报表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每月分别独立编制。月度报表的编制

,

应于每月终了后

5

个

工作日内完成

;

招募说明书在《基金合同》生效后每六个月更新并公告一次

,

于该等期间届满后

45

日内公

告。 季度报告应在每个季度结束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编制完毕并于每个季度结束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

予以公告

;

半年度报告在会计年度半年终了后

40

日内编制完毕并于会计年度半年终了后

60

日内予以公

告

;

年度报告在会计年度结束后

60

日内编制完毕并于会计年度终了后

90

日内予以公告。 基金合同生效不

足两个月的

,

基金管理人可以不编制当期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或者年度报告。

基金管理人在月度报表完成当日

,

将报表盖章后提供给基金托管人复核

;

基金托管人在收到后应

3

个工作日内进行复核

,

并将复核结果书面通知基金管理人。 基金管理人在季度报告完成当日

,

将有关报

告提供给基金托管人复核

,

基金托管人应在收到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

,

并将复核结果书面通知基金

管理人。 基金管理人在半年度报告完成当日

,

将有关报告提供给基金托管人复核

,

基金托管人应在收到

后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

,

并将复核结果书面通知基金管理人。 基金管理人在年度报告完成当日

,

将

有关报告提供基金托管人复核

,

基金托管人应在收到后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

,

并将复核结果书面通知

基金管理人。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之间的上述文件往来均以传真的方式或双方商定的其他方式

进行。

基金托管人在复核过程中

,

发现双方的报表存在不符时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应共同查明原因

,

进行调整

,

调整以双方认可的账务处理方式为准

;

若双方无法达成一致以基金管理人的账务处理为准。 核

对无误后

,

基金托管人在基金管理人提供的报告上加盖托管业务部门公章或者出具加盖托管业务部门公

章的复核意见书

,

双方各自留存一份。 如果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不能于应当发布公告之日之前就相

关报表达成一致

,

基金管理人有权按照其编制的报表对外发布公告

,

基金托管人有权就相关情况报证监

会备案。

六

、

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的登记与保管

(

一

)

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的内容

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名称和持有的基金份额。

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包括以下几类

:

1

、基金募集期结束时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

2

、基金权益登记日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

3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登记日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

4

、每半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

二

)

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的提供

对于每半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

基金管理人应在每半年度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定

期向基金托管人提供。 对于基金募集期结束时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基金权益登记日的基金份额持有

人名册以及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登记日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

基金管理人应在相关的名册生成后

5

个

工作日内向基金托管人提供。

(

三

)

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的保管

基金托管人应妥善保管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如基金托管人无法妥善保存持有人名册

,

基金管理人

应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

并代为履行保管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的职责。 基金托管人应对基金管理人由

此产生的保管费给予补偿。

七

、

争议解决方式

(

一

)

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从其解释。

(

二

)

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之间因本协议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可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但

若自一方书面提出协商解决争议之日起

60

日内争议未能以协商方式解决的

,

则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

交位于北京的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

。 仲裁裁决是终局性的并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

仲

裁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

三

)

除争议所涉的内容之外

,

本协议的当事人仍应履行本协议的其他规定。

八

、

托管协议的变更

、

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

(

一

)

托管协议的变更

本协议双方当事人经协商一致

,

可以对协议进行变更。 变更后的新协议

,

其内容不得与《基金合同》的

规定有任何冲突。 变更后的新协议应当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二

)

托管协议的终止

发生以下情况

,

本托管协议应当终止

:

1

、《基金合同》终止

;

2

、本基金更换基金托管人

;

3

、本基金更换基金管理人

;

4

、发生《基金法》、《运作办法》或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终止事项。

(

三

)

基金财产的清算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应按照《基金合同》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本基金的财产进行清算。

二十、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

对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和潜在投资者

,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具体情况提供一系列的服务

,

并将根据基金

份额持有人的需要和市场的变化

,

增加或变更服务项目。 主要服务内容如下

:

(

一

)

客服中心电话服务 投资者拨打基金管理人客服热线

400-888-5558(

国内免长途话费

)

可享有如

下服务

: A

、自助语音服务

:

提供

7×24

小时电话自助语音的服务

,

可进行账户查询、基金净值、基金产品等

自助查询服务。

B

、人工坐席服务

:

提供每周五天

,

每天不少于

8

小时的人工坐席服务

(

法定节假日除外

)

。

投资者可以通过该热线获得业务咨询、基金账户查询、交易情况查询、服务投诉及建议、信息定制、资料

修改等专项服务。

(

二

)

综合对账单服务 大成基金按季度和年度为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供综合对账单服务

,

服务形式包

括网站自助查询、电子邮件账单、手机短信账单、客服热线查询、纸质对账单邮寄等。 其中

,

纸质对账单邮

寄仅限

70

岁以上持有人、或确有需要并已订制纸质对账单的持有人。

(

三

)

财经汇资讯服务 大成财经汇是专为大成旗下持有人提供的资讯服务平台

,

财经汇提供专业、独

家、 一手的理财资讯

,

并采用分级服务方式提供差异化资讯服务。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

dcfund.com.cn)

财经汇平台或下载财经客户端

,

免费使用。

(

四

)

网站自助服务 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dcfund.com.cn)

为投资者提供基金账户及交易情况查询、个

人资料修改、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信息定制等自助服务

,

提供理财刊物查阅、公司公告、热点问答、市场点

评等信息资讯服务。 同时

,

网站还设有电子邮箱服务

(

客户服务邮箱

:callcenter@dcfund.com.cn)

和网上在线

答疑服务。

(

五

)

网上交易服务 本基金管理人已开通个人投资者网上交易业务。 个人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网

站

www.dcfund.com.cn

可以办理基金认购、申购、赎回、转换、撤单、基金定投、分红方式修改、账户资料修

改、交易密码修改、交易情况查询和账户信息查询等各类业务。 其中

,

基金定投、转换等业务的开通时间

,

已另行公告为准。

(

六

)

财富俱乐部 财富俱乐部是为基金份额持有人中的高端

(VIP)

客户专门设立的服务体系

,

将为高

端

(VIP)

客户提供专项的个性化服务。

(

七

)

投资理财中心 大成基金各地投资理财中心负责所辖区域高端

(VIP)

客户的柜台式服务工作。

(

八

)

客户投诉建议受理服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基金管理人或销售机构的柜台、投资理财中心、客服

热线、网站在线栏目、电子邮件及信函等渠道进行投诉或提出建议。 对于受理的投诉或建议

,

基金管理人

承诺最迟

T+1

日内给予回复

;

不能及时回复的

,

在约定的最晚主动联系客户时间内告知客户。

二十一、招募说明书的存放及查阅方式

(

一

)

招募说明书的存放地点

本招募说明书存放在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代销机构和注册登记机构的办公场所

,

并刊登在基金

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网站上。

(

二

)

招募说明书的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办公时间免费查阅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

也可按工本费购买本招募说明书的复印件

,

但

应以本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正本为准。

二十二、备查文件

备查文件等文本存放在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销售机构的办公场所和营业场所

,

在办公时间内

可供免费查阅。

(

一

)

中国证监会核准大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文件

(

二

)

《大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三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

(

四

)

《大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

五

)

法律意见书

(

六

)

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和营业执照

(

七

)

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和营业执照

(

八

)

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文件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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